
2016 年中南赛区射箭公开赛暨全国射箭邀请赛 

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和地点 

2016年 7月 5日至 10日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反曲弓： 

1、个人 70 米双轮(72+72支箭) 

2、个人淘汰赛、决赛 

3、团体淘汰赛、决赛 

女子反曲弓： 

1、个人 70 米双轮(72+72支箭) 

2、个人淘汰赛、决赛 

3、团体淘汰赛、决赛 

三、参赛单位： 

 (一）参加单位 

 1、中南赛区成员单位：广西、广东、河南 

2、全国各省、市级射箭队可自费报名参加。 

四、运动员资格 

（一）中南协作区及全国各省、市级射箭队的运动员。 

五、参加办法 

 (一) 每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运动员人数不限。 

六、竞赛办法 

(一) 执行中国射箭协会审定的最新规则。 

(二) 每单位限报一队参加男子、女子团体的比赛。 

(三)承办单位可报两个队参赛。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 各项目均录取前 8名，个人冠军奖励 2000元，亚军奖励 1500元，季军奖励 1000 元。

团体项目奖励：冠军奖励 2000元，亚军奖励 1500元，季军奖励 1000元。 

(二)个人赛：20人以上（含 20人）录取前八名；11—19人录取前六名；6—10人录取前

三名；3—5人录取第一名。 

(三)、队赛：8—10 个队录取前 6名；6—7个队录取前三名，5个队以下录取第一名。 

八、报名和报到 

(一) 比赛报名采用电子邮件报名。请各参赛单位于 6 月 15 日前将报名表(含代表单位公

章) 传真至广西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或发送至广西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邮箱。  



(二) 报到地点 

北海市合浦县梦唤滨海创意园 

九、竞赛器材 

比赛使用中国射箭协会认定的电子计时计分设备、箭靶、靶纸等。  

十、裁判员： 

1、中南协作区参赛单位根据协作区协议需派一级以上裁判员 1名，派出裁判员费用自理，

不派的单位，按一名裁判员 800元的标准交纳裁判员聘金。 

2、其它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十一、收费事项及标准： 

  （一）伙食费：每人每天 120元，比赛期间不办理退费。 

(二) 住宿费：每人每天 160元。 

（三）各项收费可用现金和刷公务卡。 

  (四)接送站服务费标准 

  北海火车站、合浦火车站 25元/每人/每次，北海机场 100元/人/次。 

  三、请各参赛队将抵达赛区详细信息于 7月 1前以电子邮件或电话形式报大会接待处。 

    十二、交通提示 

   (一)飞机：南宁机场、北海机场。 

(二)火车：高铁可到达北海火车站和合浦火车站。 

(三) 目前火车票及飞机票已全国联网，各参赛队请自行预定返程车票。 

（四）各队如自驾车至比赛地点，务必与接待处联系人方学文联系。 

（五）2016 年 1 月 10 日起，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铁路

部门对《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目录》做了修订，修订后弓、弩等器具为禁止和限

制携带物品。请各参赛单位提前做好比赛弓箭器材的相应措施安排，以免影响参赛。 

  十三、联系方式  

     （一）北海合浦县 

 接站联系人：庞泽健 18977945018    钟荣健 18378932329 

 接待处联系人：方学文 18677919591  电话（传真）：0779－7107682 

（二）广西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竞赛联系人： 李健 13877119288   杨柳青 13077739383  

    电话（传真）：0771－5314465  

邮箱：syzxjxb@163.com      

十四、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mailto:syzxjxb@163.com

